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日    期：112年 11月 22日(三)下午 14:00 

地    點：經國樓 D307教室 

主    席：周錦梅教務長                                              紀錄：黃郁琪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前次會議(11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112/10/18)決議執行情形:(3案通過) 

1、 通過 111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高齡照顧福祉系學分表。－高齡照顧福祉系 

2、 通過 112學年度二技日間部口腔衛生照護系學分表。－口腔衛生照護系 

3、 通過食品保健系學生重補修課程對照表追認。－食品保健系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訂 112學年度二技日間部口腔衛生照護系學分表案，提請審議。－口腔衛生照護系 

說 明：1、將專業選修「口腔及身體檢查與評估」與「衛生教育與健康促進」及「口腔衛 

        生職涯規劃與發展」和「研究方法概論」四選二課程，自 112學年度下學期改 

        至 113學年度上學期。 

    2、專業選修「臨床口腔衛生學」與「社區口腔衛生概論」及「口衛與急症醫學概 

           論」原三選二課程，自 113學年度上學期改至 112學年度下學期，並新增「臨 

           床口腔衛生學實作」(2學分 2學時)，並列四選二課程。 

        3、112學年度學分表及課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修訂 112學年度幼兒保育研究所學分表案，提請審議。－幼兒保育系 

說 明：1、依據課程分類，將學分表課程分類從共同必修、專業必修、專業選修，修訂為將原有之 

     「共同必修」（全校共通必修）與「專業必修」（系所必修）合併稱為「專業必修」，以符 

      合課程分類原意。修訂後學分表如【附件二】。 

2、本案業經 112年 11月 7日幼兒保育系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113學年度四技日間部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高齡健康管理專班學分表制定案，提請審 

    議。－高齡照顧福祉系 

說 明：本案業經 112年 11月 7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3學年度學 

    分表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110-2餐飲廚藝專班，四餐二 B裴同學因懷孕無法修習產業實 

    習(二) (5學分)之替代課程案，提請審議。－餐旅廚藝管理系 

說 明： 

一、依據餐旅廚藝管理系(科)校外實習成績、請假與獎懲辦法第 5條返校修課替代實習學分認定之 



 

    5.3規定：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的學生，若以返校修課替代實習，除可修習本校其他 

   專班之未修習過的必選修科目，亦可跨系選修本校餐旅觀光學群四年制其他科系之必選修科目。 

二、本案經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2.09.05)通過。該生返校修習替代 

  課程為餐飲服務技能(4學分)、房務實務技能(一) (4學分)，共計 8學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113學年度四技日間部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餐飲廚藝專班以及餐飲服務與經營專班學 

    分表制定案，提請審議。－餐旅廚藝管理系 

說 明：本案經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2.11.15)通過，因應實習訪視委員 

    建議學生實習前需具備餐旅安全與衛生知識，將原三上餐旅安全與衛生調整至一上，原一 

    上餐旅英文與會話(一)調整至一下；原一下餐旅英文與會話(二)調整至二上；原二上餐旅 

    英文與會話(三)調整至三上。為增進學生華語學習成效，規劃納入華語文法及寫作課程內 

    容，將「基礎華語」科目調整為「基礎華語與文法」、「進階華語」調整為「進階華語與寫 

    作」，其學分數不變。課程異動詳如對照表、113學年度學分表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有關食品保健系產專班重補修課程對照表案，提請審議。－食品保健系 

說 明：1、因應產專班課程名稱異動，本系基礎華語、華語文法、華語寫作等三門科目同時調整， 

      重補修課程對照表如【附件五】。 

        2、經 112年 11月 9日食品保健系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有關 112學年度起停止辦理五專作業抽查(含寒暑假作業)乙案，提請審議。－課務組 

說 明：為鼓勵教師採創新教學及多元評量，並考量多校業無辦理五專作業抽查，擬請同意旨揭 

    提案。 

施貝淳委員建議：針對五專前三年的學生，應嚴謹考量，如果停止辦理作業抽查，怕授課教師難以 

        檢視學生學習成果。 

張正芬委員建議：五專前三年的學生，應比照高中職辦理，作業繳交的型態應採多元化評量方式。 

決 議：投票表決結果：同意此提案委員：4人、不同意此提案委員：7人。經投票表決決議五專前 

    三年學生仍維持辦理五專作業抽查。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